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７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达至全体董

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

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处理予以更正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达至全体监

事。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

议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差错更正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公司实际状

况。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并对前期予以追溯重述。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９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处理

予以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差错更正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内容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对公司所属原东北制药总厂制剂生产区和部分原料药生产区（以下简称

“北厂区”）的搬迁补偿款，按照政府补助准则进行了会计处理，即将

２００９

年收到的北厂区搬迁补偿款

３０

，

１１７．７７

万元扣除预计搬迁损失后做为递延收益，并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按照新建资产的使用年限将补偿

款结转营业外收入。

经公司核查及有关部门核实，公司上述会计处理不符合政府补助会计准则。根据交易性质判断，上述土

地搬迁实质为资产出售，故应按资产处置对搬迁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并对前期的会计处理予以更正。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本期的影响

按照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签订补充协议的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３３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到该房产，按资产处置原则对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就

公司取得的补偿收入

３９

，

０６５．５０

万元，在核销相关资产损失

７

，

５９４．０９

万元后，余额一次性结转损益，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９

月营业外收入

３１

，

４７１．４１

万元。

（二）对以前年度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就上述事项对前期

予以追溯重述。该重述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追溯重述前金额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金额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外收入

９３

，

６９３

，

１４２．７１ －２

，

５０４

，

４６９．０２ ９１

，

１８８

，

６７３．６９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５７

，

２７２

，

４７４．４３ －２

，

５０４

，

４６９．０２ ５４

，

７６８

，

００５．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０８

，

４２７

，

９１６．８９ －２９８

，

６７３

，

２３０．９８ １０９

，

７５４

，

６８５．９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专项应付款

３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１７７

，

７００．００ ３３２

，

４９７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盈余公积

１００

，

６７４

，

９９１．４２ －２５０

，

４４６．９０ １００

，

４２４

，

５４４．５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

７９１

，

７８２

，

２３９．８９ －２

，

２５４

，

０２２．１２ ７８９

，

５２８

，

２１７．７７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外收入

１０５

，

０５８

，

０３２．９１ －２

，

５１９

，

１０３．６５ １０２

，

５３８

，

９２９．２６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３８３

，

２３３

，

６１７．３９ －２

，

５１９

，

１０３．６５ －３８５

，

７５２

，

７２１．０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８７

，

５１５

，

２８６．３３ －２９６

，

１５４

，

１２７．３３ １９１

，

３６１

，

１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专项应付款

－ ３０１

，

１７７

，

７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１７７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盈余公积

１００

，

６７４

，

９９１．４２ －２５０

，

４４６．９０ １００

，

４２４

，

５４４．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

４００

，

０５８

，

９５７．９８ －４

，

７７３

，

１２５．７７ ３９５

，

２８５

，

８３２．２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会计处理更正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认可了上述会计

差错更正。

三、审批程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经公司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发表了专项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通过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规定，

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追溯重述符合有关程序，没有对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造成损害。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该说明客观地反映了以前年度公司的调整情况，同意做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

五、监事会说明：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公司实际状

况。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并对前期予以追溯重述。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

处理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

２．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７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２

，

９９６．１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２１

元

／

股

－－－０．３６

元

／

股 或亏损：

－０．３８９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３

，

４０３．８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６０

元

／

股

－－－０．７２

元

／

股 或亏损：

－０．４０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审计。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初步认可公司因变更前期土地搬迁补偿款会计处理并于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确认土地处置收益的会计处理，公

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以未来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铁改办”）签署协议书，由铁改办支

付

８５

，

１２１．５

万元补偿费收回公司北厂区土地（

１７

，

０２４３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及水电配套设施。双方约定东

北制药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搬迁，交付土地、地上建筑物及水电配套设施，铁改办应按搬迁进度支付

补偿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公司与铁改办重新签署协议， 约定终止执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签订的原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公司交付土地

７８

，

１３１

平方米， 该部分资产的补偿额为

３９

，

０６５．５０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９

年收到

３０

，

１１７．７７

万元、协议签订后以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房产和部分现金支付补偿

８

，

９４７．７３

万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将协议中所涉资产及权证交付给铁改办。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公司与铁改办就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中关于房产补偿的具体事

项签订《补充协议书》，经大连大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房产评估值为

１０

，

５１４．３８

万元，铁

改办保证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交付该房产并提供房屋入住通知单及环保竣工规划验收审查记录等手续。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到该房产， 按资产处置原则对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

就公司取得的补偿收入

３９

，

０６５．５０

万元，在核销相关资产损失

７

，

５９４．０９

万元后，余额一次性结转损益，增加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９

月营业外收入

３１

，

４７１．４１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已经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沟通，会计师意见详见中瑞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处理

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３３６

号。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实际业绩情况及财务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邀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出席者须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受托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参加

会议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需持有盖有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有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

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８

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８

号

３

、联系人：田芳

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５８０６９６３

５

、传真：

０２４－２５８０６３００

６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２７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事项

序号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搬迁补偿事项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授权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Ｔ

泰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报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9

月

30

日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净利润 约

４

万元左右

１１５．４５

万元 下降

９６．５４％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０２

元左右

０．００７

元 下降

９７．１４％

左右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2012

年

7

月

1

日———

2012

年

9

月

30

日

2011

年

7

月

1

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净利润 约

－５

万元左右

１８３．５４

万元 下降

１０２．７２％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０３

元左右

０．０１１

元 下降

１０２．７２％

左右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报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上年同期公司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豁免部分债务，产生了债务

重组利得，实现营业外收入较大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初步测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证劵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一）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一）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２０６１

号新保辉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周二）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推选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

推选朱强华为公司董事

１．２

推选陶国飞为公司董事

１．３

推选戴卿林为公司董事

该议案将实行累积投票制。

２

、审议《关于推选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１

推选杨林为公司监事

２．２

推选张嵩为公司监事

２．３

推选冉拓为公司监事

该议案将实行累积投票制。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相关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２－０４０

号、四届二十三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四届十二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周四）。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

书格式附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２０６１

号新保辉大厦

１７

层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周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姚婧、冯琳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０６７９１６

、

０７５５－２６０６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６３６９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２０６１

号新保辉大厦

１７

层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４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题

序号 议题 赞同票

１

关于推选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

推选朱强华为公司董事

１．２

推选陶国飞为公司董事

１．３

推选戴卿林为公司董事

２

关于推选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１

推选杨林为公司监事

２．２

推选张嵩为公司监事

２．３

推选冉拓为公司监事

采用非累积投票制的议题

序号 议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７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预

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２０

至

４０％

， 去年同期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３

，

９０６

，

８６４．１１

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

，

４３４．４１

万元—

１

，

９１２．５６

万

元

９５６．２８

万元—

１４３４．４１

万元

２

，

３９０．６９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下降

２０－４０％

下降

４０－６０％ －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导致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原预告相比出现下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１

、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下行趋势明显，公司所处的混凝土输水管道行业形势也不容

乐观，部分招投标项目延期，且公司市场拓展力度弱于预期，导致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陆继建成投产，公司人工成本及其他运营成本上升，导致报告期费用较上年同期

增加，虽然近期河南巨龙中标南水北调新乡段项目，但效益产出尚需时日。

３

、今年上半年南方地区梅雨季较长，发生汛情较多，影响了工程施工安装进度，使部分合同交付及验收

时间延迟，导致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三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也相应减

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信息披

露的指定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

体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 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2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5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时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

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股份

530,709,476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

910,900,000

股）的

58.26%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畜牧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4

人，代表股份

530,709,476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各家银行追加（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4

人，代表股份

530,709,4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蒋浩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闽理非诉字

[2012]

第

126

号

致：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委托，指

派蔡钟山、蒋浩律师出席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证监发

[2006]2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

、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

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等材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

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

是否一致。

4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

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5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会议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决议，并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站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在福建省光

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二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4

人，代表股份

530,709,47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

910,900,000

股）的比例为

58.26%

。公司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畜牧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4

人，代表股份

530,709,476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各家银行追加（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4

人，代表股份

530,709,4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中国·福州 蔡钟山

经办律师：

蒋 浩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刘建生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12-033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上首次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102,800

股，并计划自该日起

3

个月内以其自身名

义继续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62%

，累计投入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26

日，上海新日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股份

1,537,562

股，累计投入金额

9,999,430.82

元，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56%

。增持完成后，上海

新日共持有公司股份

81,537,562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9.76%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上海新

日未减持本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3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14

：

30

2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0

月

8

日

4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188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利祥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

人，代表股份

89,457,96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3.7238%

。其

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88,481,44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72.9191%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976,5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048%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上海市锦天城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99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77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467,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228%

，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其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99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77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467,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228%

，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劳正中、姚培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2-031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刊登了《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晋西集团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

10.49

元

/

股的平均价格增持了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22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8%

。晋西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

股本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目前，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晋西集团

"

）的通知，截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晋西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已满

12

个月，本次增持计

划已经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晋西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本公司股份

2,871,22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95%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晋西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93,843,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5%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晋西集团依据承诺未减持本公司股票。

晋西集团确认，在上述增持期间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修订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行为，并且晋西集团已遵照其承诺，在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其所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45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

2012－027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提

交了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报告。 近日， 公司收到了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

CP297

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为

3.6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在注册有效

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利率波动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首期短期融资券，并及时履行相关

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